
广 东 开 放 大 学

关于 2025 年春季国家开放大学广东分部

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(区)开放大学，远程教育学习服务中心：

根据国家开放大学《国家开放大学关于 2025 年春季学期学

士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开学位函〔2025〕2 号）要求，结

合我校学位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，现就国家开放大学广东分部

（以下简称“分部”）学士学位授予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的授予

（一）授予对象

1.2025 年 1 月毕业且符合学士学位申请条件的国家开放大

学本科毕业生。

2.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7 月毕业，毕业前已符合学士学位

申请条件，而目前尚未获得学位授予资格的国家开放大学本科毕

业生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和申请程序

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申请条件和申请程序按照《国家开放

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国开学位〔2023〕3 号，以下简

称《细则》，见附件 1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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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位材料报送

各校（含各市、县（区）开放大学，远程教育学习服务中心，

下同）根据分部给出的通过毕业终审并申请学位的学生名单，以

市为单位向分部报送学位申请相关的纸质版材料和电子版材料。

纸质版材料包括：

1.《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申请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；

2.申请学位学生的《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申请表》（附件

3）。

其中，第 1 项材料一份，第 2 项材料一式两份，并按专业分

别装袋。

电子版材料包括：

1.申请学位学生的电子版学位论文（word 文档，排版装订

样式见附件 4，声明页需有学生签名）；

2.申请学位学生的电子版《国家开放大学学位论文评审表》

（附件 5，须为完整纸质版签字盖章齐全后的 PDF 版扫描件）；

3.查重报告。

所有学位论文统一采用“中国知网”论文检测系统进行查重。

查重“合格”的标准为：对于非工科类专业，查重率不超过 30%；

对于工科类专业，查重率不作硬性规定。学生个人查重网址为：

https://cx.cnki.net/。

注：申请学位学生须以近期（不早于今年 3 月 1 日）在知网

上的个人查重结果，作为是否可在本学期提交学位申请材料的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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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。查重报告均采用“全文（标明引文）”报告单。

各校须通过国家开放大学“一平台”教务系统“学位管理”

模块（以下简称“学位平台”）上传上述电子版材料。学位论文

统一按“学号_姓名_论文题目_专业名称”格式命名；土木工程

等专业的学位论文如有设计图纸等附件，须额外通过学位平台中

的“论文附件”栏提交其电子版。

特别提醒：论文排版时封面若有“附件4 国家开放大学学士

学位论文排版装订样式”字样，须删除；封面、声明、目录页不

添加页码，从“摘要”页开始编辑页码，摘要页用罗马数字“Ⅰ”

进行页码标注，正文部分页码采用阿拉伯数字从“1”开始进行

连续标注。

执行时间：4 月 18 日至 5 月 12 日（其中电子版材料上传学

位平台截止时间为 4 月 28 日；纸质版材料报送时间待定，以之

后分部实时通知为准）。

（四）学位资格复审

1.查重初检：分部从学位平台下载学位论文电子版，使用国

开提供的单一知网账号进行查重初检，完成后公布初检结果。同

时将初检合格的查重报告上传至国开新版教务管理系统，将初检

不合格学生的学位申请材料退回相关学校。

执行时间：4 月 29 日至 30 日。

2.电子材料审核：分部对各校上传到学位平台的电子版学位

材料进行严格审核，对存在格式规范问题的材料第一时间退回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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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相关学校及时更正及重传，直至确认各校的电子版学位材料全

部符合要求。

执行时间：4 月 29 日至 5 月 9 日。

3.纸质材料审核：在收到分部确认电子材料审核工作结束的

通知后，各校以市为单位，由市级分校汇总并报送（可邮寄或当

面递交）纸质版学位材料。分部收齐材料后，即对材料进行整理

和严格审核。

执行时间：5 月 12 日至 16 日。

4.论文复审：国开教学部教研室各专业负责教师通过学位平

台对查重初检合格学生的学位论文进行复审。复审过程里需对论

文内容及格式规范严格审核（统一以总部最新学位授予工作文件

及附件的要求为准），对论文质量严格把关。其中论文常见问题

有：选题不当、正文字数不足、错别字较多、语句不通顺、格式

不规范、创新性和应用性不够、内容结构不完整、逻辑混乱、材

料不足或虚假、参考文献缺失或陈旧等。

论文复审完成后，各专业负责教师确定复审通过名单和不通

过名单。对复审不通过的学生，将退回其学位申请材料，不予上

报。

凡被分部退回材料的学生（无论是因查重初检不合格还是因

论文复审不通过），经修改论文后，可在以后的学位授予工作时

再次提交学位申请材料。根据《细则》规定，提交时间须符合毕

业两年内申请学位的时间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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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时间：5 月 12 日至 22 日。

5.确定上报名单：分部召开国开学位评审工作会议，对复审

通过的名单及材料进行审核，确定上报国家开放大学总部（以下

简称“总部”）的最终名单。

执行时间：5 月 27 日至 28 日。

6.材料报送：分部根据上报名单，通过学位平台将复审通过

学生的电子版学位材料提交至总部；同时对全部纸质版学位材料

完成盖章并按专业分装，寄送至总部学位办公室。

执行时间：5 月 29 日至 30 日。

（五）学位资格终审

1.查重复检和材料审核：6 月 2 日至 16 日，总部学位办公

室进行学位论文查重复检并审核分部提交的电子版学位材料。

2.论文终审：6 月 17 日至 7 月 19 日，总部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开展学位论文终审，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，审议相关专

业拟授予学士学位名单。

对于查重复检不合格或论文终审不通过的学生，总部将其学

位申请材料退回至分部。凡被总部退回材料的学生，有且只有一

次再次申请学位的机会，但必须在半年内提交。特殊情况——对

于申请学位首次被总部退回时正值毕业刚满两年的学生，同样给

予在半年内重新提交一次学位申请的机会（尽管此时学生毕业后

已超两年）。学生重新提交学位申请材料时，需额外提交一份纸

质版《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修改说明》（附件 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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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确定授予学位名单：7 月下旬，总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

会议，审议决定授予学士学位名单。

4.学位证书颁发：会后，总部学位办公室申请备案学士学位

授予信息，将统一印制的学位证书邮寄至各分部。分部清点后通

知各校前来领取学位证书并发放给学生。

（六）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

1.各校需加强对论文指导教师的培训，认真做好各环节工

作，尤其是论文指导、论文查重及相关申请材料的审核。国开教

学部教研室需认真组织论文答辩，在学位论文复审时需对论文进

行严格审阅，以保证学生学位论文的格式规范和内容质量，避免

出现各类常见的基础性问题（附件 7）。对于出现此类问题比例

较高或问题较严重的分部，总部将进行通报并提出限期整改要

求。

2.分部学位审核委员会应统筹分部相关教学、管理部门开展

学位复审工作，认真审核学位论文和学位申请材料，保证提交的

表格信息真实准确、审核意见填写完整、负责人签名和加盖单位

公章齐备、申请材料规范有序。总部学位办公室将加强对学位申

请材料的复核，将表格信息不规范、不完整、无签名或无盖章的

申请材料退回分部并通报批评，情况严重者取消当期学位申请资

格。同样，分部对待各校提交的学位申请材料亦将如此。

各校在学位材料报送前，必须按照《国开学位申请材料审核

注意事项》（附件 8）所列内容仔细把关，并在其后面所附的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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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确认书上签字盖章。确认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随纸质版学位材料

提交分部，一份由市级分校留存。

3.学位论文管理工作按照《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开教〔2016〕11 号）规定执行。现就学位

论文写作、答辩等方面的要求补充说明如下：

（1）英语专业的学位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 4000 词（英文撰

写）。商务英语专业以商务项目计划书作为学位论文，商务项目

计划书（包括正文及六项过程性报告）字数要求不少于 4000 词

（英文撰写），其中正文不少于 2000 词。

（2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、土木

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专业，设计类选题论文的审查，以对设计成

果（说明书、图纸、程序流程图、代码等）的审查为主；论文查

重率作为参考，不作为硬性条件，但要加强对查重率超过 30%的

论文内容审查，杜绝抄袭。

（3）书法学专业，需同时提交毕业作品和学位论文，论文

（创作报告）正文不少于 3000 字，毕业作品需以照片形式附录

在论文（创作报告）之后。

（4）论文答辩小组成员（包含答辩主持人）总人数必须为

3 人或 3 人以上的单数，且答辩小组成员里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者不得少于 2 人。论文指导教师不得作为答辩小组成员参加

其指导学生的答辩。另外必须注意论文评审表中各处签名的完整

和前后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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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总部将针对学位论文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展 AIGC 抽

检，抽检不过关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。学生应树立正确的学术观

念，论文研究问题、研究设计、研究过程与分析、重要结论等不

允许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撰写。同时各校需对学生加强这方面的提

醒。

二、合作高校学士学位的授予

（一）授予对象

2025 年 1 月毕业且符合合作高校学士学位申请条件的国家

开放大学本科毕业生（目前仅剩工商管理专业可继续授予合作学

位）。

（二）合作学位材料要求

1.各校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学士学位审批表（申请合作高校学位版，见附件 9），

表上贴一寸照片（毕业证同底照片）；

（2）身份证复印件（A4 格式）；

（3）学位外语考试成绩单复印件（必须是学位外语考试组

织单位下发的成绩单，不能是教务系统打印的成绩单），若成绩

单上面没有考试年月，需在右上角注明；

用英语四、六级成绩替代学位外语的，需附四、六级成绩单

复印件。

（4）2 寸照片 1 张（毕业证同底照片），背面须写上学生

姓名和学号全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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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《合作高校学士学位申请注意事项》（附件 10），需

学生认真阅读后签字确认；

（6）学位论文、查重报告电子版。

2.市级分校需提交当学期的申请合作学位名单汇总表（附件

11）,表中名单须以市为单位汇总，并要有主管校长签名和学校

公章。

3.学位纸质材料须以市为单位统一收集汇总和装袋，其中纸

质学位照片需先用小信封装好，再放于袋中，以免散乱。

合作学位纸质及电子材料报送时间：5 月 21 日至 30 日。

（三）注意事项

1.国家开放大学目前仅就工商管理专业与东北财经大学继

续开展合作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合作终止时间为 2026 年 1 月。

申请条件、程序和要求等事宜须按照东北财经大学最新相关规定

（2022 年 9 月版）执行。申请东北财经大学学士学位的学生须

认真阅读《合作高校学士学位申请注意事项》并签字确认。

2.学生不能同时申请国家开放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的学士

学位，也不能在申请过程中变更学位授予单位。

3.超过八年学籍有效期的学生不能申请东北财经大学学士

学位。

三、联系人和联系方式

分部学位管理工作：林永嘉，020-83493150；

国开广东分部学位工作 QQ 群号码：3467620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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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

2.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申请信息汇总表

3.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申请表

4.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（排版装订样式）

5.国家开放大学学位论文评审表

6.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修改说明

7.论文常见问题

8.国开学位申请材料审核注意事项（附核查确认书）

9.合作高校学士学位审批表

10.合作高校学士学位申请注意事项

11.申请合作学位名单汇总表

（附件不随文印发，请到国开广东分部学位工作QQ群的群文件下载）

广东开放大学

2025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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